商业保险直赔一站式结算管理系统需求
1. 项目名称
项目名称：商业保险直赔一站式结算管理系统

2. 项目内容
项目功能如下：
	序号
	系统名称
	功能模块

	1
	商业保险业务
	配置详见3.1商业保险业务需求

	2
	院方HIS结算业务
	配置详见3.2院方HIS结算业务需求

	3
	智能对账业务
	配置详见3.3智能对账业务需求

	4
	日常运营业务
	配置详见3.4日常运营业务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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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详细功能描述
[bookmark: _6.1.1、大数据服务器][bookmark: _3.1、门诊无纸化系统功能][bookmark: _3.1、I期临床试验病区管理需求]3.1、商业保险业务需求
为院方提供的商业保险理赔一站式结算系统及相关服务，也是为商保机构和患者提供理赔前置技术支撑体验服务。要求实现至少11家保司对接，医院端通过该系统的对接，可以简化了与各家保司对接的繁琐流程，免去对接成本。具体需求内容如下：
1、为院方提供门诊、住院的商业保险直赔和快赔业务。
2、在商保直赔业务端，支持整合院方现有支付流程，实现患者通过移动端或窗口等多渠道的商保直赔支付。
3、支持患者在医保结算后再完成商保直赔或商保快赔业务。
4、支持患者在线申请直赔或快赔，无需到窗口办理申请理赔服务。
5、支持网络安全三级等保，确保医院、患者、医保、商保多方数据不泄露。
6、商保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医疗险、重疾险、津贴险等市面保险公司主要产品、高端医疗保险和普惠医疗保险。
7、支持与院方患者库实现互联互通，协助院方提高精准管理患者能力。
8、满足商业保险的统一管理需求，包括统一标准接口、商保患者管理、商保支付管理、资金对账管理等。
9、针对商保直赔业务，支持按月、按日向院方结算理赔费用；若按月结算时，需要向院方提供周转金以保障院方商保业务运营。
10、支持创新药械商保的对接，实现院方与保险公司的数据交互。
11、结合院方特色医疗服务，携手院方、平台、保险公司探索开发专属保险产品。
12、兼容院方已有合作关系的保险公司，协助院方和保险公司实现数据流转。

[bookmark: _3.2、患者服务屏][bookmark: _3.2、日间肿瘤病区管理需求]3.2、院方HIS结算业务需求
1、协助和指导院方HIS承建商完成系统接口改造，达到商保直赔一站式结算的要求。
2、配合接入院方已有的患者自助服务体系，实现自助申请理赔、自助结算、自助查询等服务。
3、支持记录商保交易的全流程数据，支持溯源核查交流问题。
4、业务交易支持超时回退、查重等机制，避免院方出现长款、短款。

[bookmark: _3.3、对账业务需求]3.3、智能对账业务需求
1、支持对接院方HIS系统，获取HIS系统中标记为商业保险的记账金额流水，以及商业保险业务应付医院的患者赔付金额流水，进行两两稽核对账，自动识别差异并生成对账报表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支持将商业保险业务结算交易流水和回款明细，对接院方统一对账平台。

[bookmark: _3.3、OPO供体管理需求]3.4、日常运营业务需求
1、系统日常发现的漏洞、安全隐患、等保整改等问题，需要无条件配合整改工作。
2、系统运营期间，要求至少2名工程师驻点在院方，并提供信息技术支撑服务以及商保患者咨询服务。
3、协助院方进行商业保险直赔宣传和患者引流，提升商保支付占比。
4、协助建设绿色低碳医院环境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帮助患者了解医保、商保等有关政策和业务。
5、携手院方在商保直赔领域推出标准化指引。
6、需配备专业的线下服务团队，对存在分歧的赔付金额，服务团队要协助患者和医院监督保险公司履约赔付，并处理好患者、医院和保险公司的纠纷。

4. 项目工期
1. 自合同签订日起，须在5个工作日内对《用户需求说明书》进行补充、确认或提出意见。
2. 对《用户需求说明书》提出意见后，院方组织进行用户需求调研，根据调研情况提供业务调研记录、现况分析、功能设计及说明，双方共同整理并在10个工作日内确认《需求规格说明书》。
3. 须在《需求规格说明书》确认后的9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施导入和保证系统正常工作。
4. 完成软件实施，并根据院方提出的新需求完成修改后，系统运行3个月以上无软件故障出现，则向院方申请验收。

5. 安装要求
1. 供货方应按院方指定的安装日期、安装要求进行部署和实施。
2. 供货方需根据院方的详细需求，提交项目产品的安装、调试及培训实施方案，方案得到院方确认后实施，保证系统按时、正常地投入运行。

6. 实施服务要求
在项目实施前，结合院方项目需求，需向医院提交设计方案进行安全评审，保证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，系统建设根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进行建设。
软件需通过院方信息部门组织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定级要求，项目承建商需依据国家最新等级保护标准完成系统功能建设；上线前软件需通过院方信息部门组织的安全测评、漏洞扫描、渗透测试等安全检查，项目承建商根据检测结果对安全漏洞进行整改。
项目承建商需根据院方的详细需求，提交项目系统的安装、调试及培训实施方案，方案得到院方确认后实施，保证系统按时、正常地投入运行。
项目承建商应为院方进行培训，包括使用培训和维护培训。承建商应提出详细的培训计划，提供培训教材。技术培训的内容必须覆盖产品的安装、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，以及基本的故障诊断与排错。包括数据库与开发技术培训、系统维护培训、高级用户培训、用户培训，并保证培训效果。
验收由承建商给出具体的验收计划、测试的内容和方法，经院方审核通过后，方可进行验收测试。

7. 后续维护服务
软件维护期从合同标的验收合格之日算起，期限为24个月。在维护期内，承建商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，以及软件的局部改进完善以及故障情况下的现场问题解决。
在维护期结束前，须由承建商和院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任何缺陷必须由承建商负责修复，在修复之后，承建商应将缺陷原因、修复内容、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报告给院方，形成项目总结报告。
软件超过维护期的，双方另行协商签订维护合同，服务方报价不超过合同软件部分金额的8%。

8. 合同款支付方式
(一)合同签订后，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%。
(二)系统初验通过后，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支付合同软件部分金额的65%。
(三)维护期结束后，由院方对承建商在服务期内应完成任务进行确认并通过后1个月内，支付最后一笔尾款。
2

